
針對教師已開授滿
四年之科目審查

由授課教師提供教學大綱
至課程委員會進行審查

通過 不通過

填寫「課程審查表」

審查表影本送課務組備查

向教務處申請課程之教學意見調
查分數及學生成績之統計

於課程委員會再次進行審查

通過 不通過

教師如對審查結果有異議時，
得向上一級之課程委員會申請
覆議，並以上一級課程委員會

之決議為最終之決議

課程審查檢討評估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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